國立高雄大學　研究計畫人員　離職會辦單
（適用於專任助理、專案助理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5.05.25修改
	服務單位
	姓      名
	職      稱
	員工編號
	(聯絡電話

	
	(本人親自簽名)
	
	
	

	用
人
單
位
	該員離職生效日為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（自生效日起不再支薪，如有更改請主管於更改處蓋章）

	
	離職原因：□自請離職 □契約期滿  □其他，原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	
	計畫主持人簽章
	（請加註簽章日期）

	
	計畫執行單位主管簽章
	（請加註簽章日期）

	
	備註：1.離職人員經管財物、承辦業務需辦妥移交後，並經主管確認簽章後，方可開始申辦以下離職手續。
2.為免影響權益，離職人員應於離職生效日前，檢同奉准文件影本及本會辦單，前往下列單位核章，辦妥離職手續，本表單正本送回人事室。

	承 辦 單 位

(承辦人)
	申  辦  事  項

(完成項目請承辦人打勾)
	承辦人簽章

（請加註簽章日期）

	研究發展處

林玉清（#8401）

鄭燕榮（#8421）
	＊知會研究計畫人員離職
	

	總
務
處
	保管組
洪慧珍（#8673）
	□繳回借用物品
	

	
	保管組
鄭宥萓（#8672）
	□查詢無經管財物
	（未開放校務行政系統者本欄免會）

	
	文書組
許美娟（#8610）
	□檔案歸還
	（未開放校務行政系統者本欄免會）

	
	中控室

楊博安（#8630）
	□教職員工證收回(含眷屬證)
	

	圖資
館
	典藏閱覽組

郭清利（#8721）
	□繳回借用書籍

□結清罰款
	

	
	網路通訊組

林順德（#8743）
	□辦理電子郵件帳號註銷

（e-mail帳號            @nuk.edu.tw）
	

	主  計  室
	□借支歸還
	

	人事室
	鄭恩存
（#8804）
	開立服務證明書／離職證明書(非自願離職者，由用人單位發給證明)：
一、不申請□服務證明書／□離職證明書，本人親自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
二、申  請□服務證明書／□離職證明書：(下列請取方式，請擇一勾選)
1.□親自領取，聯絡電話：　                
2.□索取電子檔，寄至：　               @              
3.□索取紙本(※請附回郵信封，郵資請盡量寬估(約28至36元)，郵資不足者將改以平信寄出或不予郵寄，信封依郵局公告信封書寫範例填妥收件者、聯絡電話、郵遞區號及地址)
	

	
	何若菱
(#8803)
	□辦理勞保、健保（眷保）轉出
	勞保、健保扣繳至    年    月    日止
	

	
	吳雅婷
（#8808）
	□繳交計畫專任人員聘僱申請單
□繳交離職會辦單

□辦理高大專案助理系統帳號註銷
	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人事室主任簽章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